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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在”或“本体”问题是西方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哲学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最抽象

的层次上，探讨世间万物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共性。围绕“存在”的本质，哲学家展开持久争论。20世纪

语言哲学家介入，在分析哲学背景下引发新辩论：“存在”究竟是逻辑谓词还是量词？弗雷格、罗素持

量词说，皮尔斯、斯特劳斯则主张特殊谓词说，自由逻辑学家亦支持后者。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层面进

行叙述，并提出笔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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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existence” or “ont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also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t explores the most basic common-
ality tha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possess at the most abstract level. Philosophers have engaged in 
prolonged debates around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In the 20th century, language philosophers 
intervened, triggering new debates in the context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s “existence” a logical 
predicate or a quantifier? Frege and Russell held the quantifier view, while Peirce and Strawson 
advocated the special predicate view. Free logicians also supported the latter. This article mainly 
narrates from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and presents the author’s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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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哲学久远的历史，关于“存在”一词的讨论一直存在：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的本原

理论，亚里士多德扩展了“存在”的概念论，中世纪时安瑟伦试图对上帝的存在加以证明，近代时康德

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加以否认。进入 20 世纪，基于语言哲学转向和现代逻辑学的兴起，哲学家在分析哲学

的框架下就存在问题加以讨论，主要围绕“存在”是否为逻辑谓词这一问题进行展开。围绕这一问题，

可以大致将哲学家的讨论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哲学家基于现代逻辑，例如弗雷格、罗素等，认为“存在”

并非一个(逻辑)谓词而是一个量词。有的哲学家，例如皮尔斯、斯特劳斯，基于自然语言分析，则认为“存

在”有时可以作为谓词。后来的自由逻辑学派则坚持认为，“存在”是一个谓词。下面将围绕“存在”这

一问题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将对“存在”问题的起源及讨论的重点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将以反对者为主，

认为“存在”不是谓词，主要介绍弗雷格、罗素的讨论；第三、四部分以支持者为主，认为“存在”是谓

词，重点介绍皮尔斯、斯特劳斯以及自由逻辑学派的立场；最后，笔者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文章进行

简要总结。 

2. 问题的由来 

“存在”1或“本体”问题是西方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哲学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语言哲

学家认为，关于“存在”和“本体”的争论，与我们使用的概念和语言密切相关，由此产生的一个主要争

论是：“存在”是否是一个(逻辑)谓词？ 
在深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两个基本概念，即“谓词”和“存在”。谓词在语言学上通常有两方

面的含义：一是指语法意义上的谓词，也就是谓语，是相对于主语而言的，用于说明主语动作或者状态；

二是逻辑意义上的谓词，用来对事物进行说明、判断事物的属性或事物间的关系，例如在“3 大于 2”中，

“大于”就是一个谓词[1]。至于存在概念，通常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思想中的存在，另一方

面是指现实中的存在，本文主要探讨现实中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哲学家们关于“存在”是否

是(逻辑)谓词的争论并非基于语法结构，而是从逻辑意义上出发的，即“存在”是否表示个体的性质或多

个个体间的关系。 
为了厘清这一问题，这里不得不提到“非存在悖论”，这是从否定性的角度来看“存在”问题，以

“这座金山不存在”为例，当我们论及“这座金山不存在”时，实则预设了“这座金山”作为指涉对象的

存在，否则该陈述将丧失语义基础，据此，可推断金山必存在于某处。这意味着否定非存在的存在必然

涉及对其的指称，而指称行为本身即暗示了存在，进而使否定命题陷入或假或自相矛盾的悖论。针对此

悖论，学界提出两种解决路径：一是借鉴迈农理论，承认非存在之物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存在性；二是深

入剖析“存在”的语法与逻辑属性，论证其为语法谓词而非逻辑谓词，从而实现此类命题与一般命题的

Open Access

 

 

1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些翻译问题，对于英语词 is，有人认为应该翻译成是，有人认为应该翻译成有，有人认为应该翻译成存在，在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讨论，暂用存在这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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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区分[2] (pp. 27-31)。 
此外，关于“存在”是否为逻辑谓词的探讨，其根源还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对“存在”的

探讨实则是对“to be”(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探讨。在其第一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大范畴，其

中“实体”最为根本，其余九类则为具体体现。实体作为基础范畴，独立且首要，其他范畴均依附其存

在。换言之，实体解答了“存在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而其他范畴则阐释了实体所具备的各类属性。因

此，实体是别的属性及其自身存在的基础。从现实意义上讲，一个物体不仅有其广延性，而且有其存在

性，即“存在性”和“广延性”都是其内在属性。从认知角度来说，一个东西的存在性质是可以被认知

的，例如一个东西是否可以被感知到[3]。在这种层面上，我们很容易将“存在”一词当做谓词，即存在

可以用来表述对象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受到了广泛认可，中世纪哲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具体证明如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对上帝的定义，即上帝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在

上帝之上，我们不能想象出任何更伟大的事物，因为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如

果我们仅仅在思想中存在，就可以想象它也存在于实际生活中，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加伟大；但若一个在

思维和现实中都存在的伟大存在超越上帝，这与上帝的旨意存在矛盾。因此，这种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

即上帝，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4] (pp. 231-233)。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证

明是从上帝的概念中推导出上帝的存在，说明上帝的概念本身含有其存在，换言之因为上帝是完美的，

所以上帝具有一切完美属性，而存在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属性，所以上帝存在。据此我们可以将其整理成

三段论的形式，如下： 
(1) 上帝具有一切完美属性 
(2) “存在”是其中一种属性 
(3) 上帝存在 
这一证明引起了哲学家康德的反驳，康德的批判是从前提(2)开始的，他认为“存在”并不是一种性

质，尽管“存在”看似是一种性质，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性质。他对本体论证明进行了重构，提出了有条

件的必然性论证和无条件的必然性论证两种新形式 2，并从分析和综合两个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
3。在“上帝存在”这句话中，说“上帝存在”等同于说“有某种东西是上帝”。因而，“存在”与系动

词“是”相呼应，但该系动词并未为“上帝”概念引入新属性，仅起到连接主谓的作用，未能为主词增添

新知[5]。由此可见，上帝的存在已被默认，该判断属于无新信息增量的重言式表达。因此，康德不认为

“存在”是谓词，他的这一观点将后来的哲学家们关于“存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主要集中

在“存在”是否是谓词上。 

3. “存在”不是谓词 

从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出发，弗雷格的“存在”思想建立在一阶谓词逻辑的理论基础之上。弗

雷格引入了“函数”这一概念，并指出：“概念是一个其值为真值的函数”。他认为，在数学中，函数可

分为一阶和高阶，相应地，概念也可划分为一阶和二阶。一阶概念的自变量是专用词或单个名词，二阶

概念的自变量则是对一阶概念的对比，由此形成概念层次上的递归结构，由于二阶概念无法直接与对象

相联系，因此无法断定个体的存在与否，这就意味着只有个别对象才能作为一阶谓词的主语。 

 

 

2有条件必然性的论证通过将存在视为上帝的实在性，进而得出上帝必然存在的结论；无条件必然性的论证则从“最高实在”观念

的不可撤销性出发，证明上帝存在的无条件必然性。 
3分析命题的本质在于谓词概念对主词概念的逻辑蕴含，二者间的关系类同于词项间的真包含关系。该命题之真值可通过对主词的

内涵分析予以判定，且谓词并不为主词增添额外属性。而综合命题恰恰相反，不能单凭对主词概念的分析判断出命题的真伪，谓词

为主词添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信息，这是它自己的概念中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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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进一步指出，“存在”属于二阶概念，其意义在于确认某一一阶概念下存在具体实例，即说

明命题函项被个体满足的情况，换句话说，“存在”意味着“不是空的”或“被满足了”。在谓词逻辑

中，“存在”不是一个谓词，而是一个量词[6]。弗雷格提出，我们可以运用逻辑分析来重新书写命题，

去掉传统逻辑中的主词概念，并通过引入一些量词，例如所有、有一些事例，即存在来约束变元。以“最

大负整数存在”这一命题为例，运用谓词逻辑的术语，可表述为“存在某数，该数具备最大负整数的属

性”，其逻辑表达式为：∃xF(x)，其中 F(x)表征“x 为最大负整数”。由此，原命题中作为主词并指代实

体的“最大负整数”，转化为属性谓词 F(x)。该谓词对个体“−1”予以阐释，彰显其属性，而“存在”作

为量词，指示“最大负整数”这一一阶概念确有实例。命题“最大负整数存在”实则表述这样一种概念：

存在某个体域，其内个体满足最大负整数的属性，且该个体域非空。基于此认识，弗雷格明确指出，“存

在”并非谓词，不能对个体进行有意义的肯定或否定[7]。 
罗素继承了弗雷格的观点，同样承认“存在”是用来说明概念或命题函项的可满足性，并进一步发

展了摹状词理论。罗素认为，专名实际上是摹状词的缩略形式，二者的差异在于，摹状词可无指称对象，

且在命题中仅能充当谓词，无法作为主词，唯有专名可担此角色，当其作为主词时隐含事物之存在。在

此理论基础上，罗素对弗雷格的命题函项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引入量词 X，对以摹状

词或一般概念为主词的语句进行逻辑符号化改写，旨在消除原命题中摹状词的干扰，破除语句的语法假

象，揭示命题的本质逻辑形式。例如“金山不存在”可重新表述为“不存在一个 X，使得 X 既由金子构

成，又为山”。在此改写中，“金山”被拆解为“金子构成的”和“山”，并引入了量词“不存在”(存
在量词的否定形式)，更为核心的转变是，原主词“金山”转变为谓词“金子构成的”和“山”。这样一

来原命题就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函项，我们将任意一个常项带入自变元 X 中，使该函项具有完整性

的同时，如果能被满足即为真，否则为假。那么在“金山不存在”中，“不存在”指的就是没有一个个体

X，满足是山的同时又是由金子构成的这种属性，因而没有叫做“金山”的这样一个实体，相应的命题也

是不成立的[2] (pp. 81-86)。因此，我们就可以在不假设存在着所谓的事物的情况下，有意义地使用对应

的名称，而不会产生任何矛盾，“非存在问题”的困难就这样被消解掉了。罗素认为，命题的真正含义由

其逻辑结构所决定，而非语法结构。当语句的主词位置被摹状词占据时，该语句在逻辑上并非主谓结构。

“存在”仅表示命题函项的可满足性，即是否存在恰当的个体使该命题函项为真或假。因此，“存在”实

际上仅作为量词，而非逻辑谓词。 
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为解决“存在”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复杂性使得日常语言中的

命题分析变得困难，且有时与经验不符。例如，罗素把无所指的空专名也归类为摹状词，并通过逻辑分

析进行改写，将空专名改写成的摹状词命题视为伪命题。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与日常经验

相矛盾，如“阿波罗是太阳神”、“阿波罗不是太阳神”、“阿波罗 = 阿波罗”这些命题按照摹状词理

论来讲都是假的，尽管在日常语言中被认为是真实的。斯特劳森在他的理论中对其进行了批判 4。 
赖尔同样认为“存在”不是谓词，但他是用语句分析的方法得出了这一结论。赖尔认为有些句子在

理解上没有问题，但在句法上却令人疑惑，为此他系统地论述了三类与之相关的表达式，其中一种就是

关于“存在”的表达式。他以“食肉牛不存在”为例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1) 我们在说“食肉牛不存在”时，这个“不存在”是对食肉牛这种状态作出的判断，也就是说根本

就不存在这种生物实体。但是，从语法角度来说，提到了“食肉牛”这个偏正结构，就预设了食肉牛的存

在。再就是“存在”这个词并不是被断定的属性。然而，在语法上呈现的却是相反的结构。 

 

 

4斯特劳森认为句子和句子中的词应该划分层次，句子的真假与其产生的时间背景紧密相关，并指出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中将语词本

身的意义和语词使用后表达的意义混淆了，他用罗素关于“法国国王”的例子进行具体说明，罗素对此也做出了反驳，具体的论述

过程在这里不做详细叙述。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3118


肖阳阳 
 

 

DOI: 10.12677/acpp.2025.143118 217 哲学进展 
 

(2) 概括而言，赖尔主张该命题应被解释为“所有的牛都不食肉”或者“任何食肉的动物都不属于牛

的范畴”。 
(3) 换句话说，这可以解释为“没有事物同时是牛和食肉的”。 
(4) 按照这种解释，“上帝存在”的含义为：“有且仅有一物，拥有全知、全能和全善的属性”。 
(5)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x 存在”或“x 不存在”并非是对具有某种属性的主词 x 的存在性质

进行断定或否定，而是对陈述中没有命名的某物是是 x 式的或是一个 x 这样一种性质的肯定或否定[8] 
(pp. 177-187)。 

通过以上分析，赖尔指出，有一类陈述的语法谓词仅仅表示具有或不具有所说明的状态，语法上的

主词或短语看似指向某种被谓词“存在”所描述的本体论实体，然而实际上，这种表面的主词实则是一

种隐含的谓词表达。通过替换虚假的“存在”谓词，用不包含“存在”的陈述重新叙述，使句子在与理解

上和句法上都清楚明白。 

4. “存在”是一个特殊的谓词 

相较于弗雷格和罗素对“存在”非谓词的肯定态度，皮尔斯的观点显得更为谨慎。他在“存在”非谓

词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表达，并详细阐述了“指称重言式”和“指称矛盾式”两个概

念 5。皮尔斯认为，当我们说某物存在时，对某物的指称已经暗含了其存在，再用“存在”进行判断会导

致指称上的同语反复；反之，当我们说某物不存在时，由于指称本身暗含存在，再用“不存在”进行判断

则会产生矛盾。为了摆脱这种指称上的困境，皮尔斯主张对陈述所涉及的世界加以限定，从而使得“存

在”在“跨界”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谓词使用。皮尔斯具体提出了三种限定情况：一是对虚构世

界的限定。例如，“贾宝玉存在”这一命题被限定在曹雪芹构造的小说世界中，因此在现实世界中说“贾

宝玉不存在”不会产生矛盾。二是对具体历史时期的界定。例如，“圆明园不存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被否定的，不会造成指称上的含混。三是对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界定。当我们说“海市蜃楼存在”或

“海市蜃楼不存在”时，只需代入不同的世界范围，即可避免现实世界中的矛盾或感性世界中的同语反

复。这三种情况都很容易理解，关键是将“存在”问题与跨界指称相结合，据此，皮尔斯为“存在”问题

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在涉及不同世界转换时，“存在”可以作为跨界谓词使用，从而摆脱指称上的疑

难。 
斯特劳森则从语言层次和语境的角度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句子及其所含词语应在

不同层次上加以区分，并在具体语境中区别对待。他指出，词语和句子的外延与内涵会因语境的不同而

变化，因此只有将存在语句置于相应的语境中，才能判断其主词所指的世界状态。斯特劳森强调，语言

中的主谓命题是反映世界的最基本形式，但命题中的逻辑主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概括，并不必然对应现

实世界中的具体对象。为此，他提出了“预设类”的说法，概括而言就是将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存

在过的实体，另一类是虚构的事物。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其特征被归类到这两类中，当“存在”

作为谓词出现时，其主要作用是说明主词所属的类概念，即把主词放到适当的类别中。为了方便掌握，

我们用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例如当判定“孙悟空存在”时，将“孙悟空”归于虚构、想象事件；当判定

“孙悟空不存在”，将“孙悟空”归于现实体关系概念中的事件。需要注意的是，存在陈述中包含虚构名

词的也囊括其中。斯特劳森将“存在”问题与自然语言的使用相结合，而他所说的预设类，其实都是说

我们在表述一个语句时，要考虑到这个语句中涉及的环境，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存在”作为谓词存

 

 

5在皮尔斯看来，“指称重言式”是指当我们说某物存在时，对某物的指称已经暗含了某物存在，再用“存在”进行判断就会在指

称上导致同语反复；同理“指称矛盾式”是指当我们说某物不存在时，由于对某物的指称暗含着存在，再用“不存在”进行判断就

会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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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没有问题的。 

5. “存在”是谓词 

自由逻辑学派对一阶逻辑理论中“存在”的处理方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存在是可以做为作用于个体

的性质的，一阶逻辑理论将专名区分为空专名和非空专名，并将空专名解释为摹状词，但这一做法在语

法上属于语义分析，而古典的一阶逻辑本身无法实现这种区分，为此，自由逻辑应运而生，专门处理空

专名问题，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修正了经典逻辑中的个体域非空原则，使得空词项得以被容纳”[9]。 
为了解决空专名带来的问题，自由逻辑摒弃了经典一阶逻辑理论的个体域非空原则，即每个个体常

项和个体变项均指代个体域中的某一特定个体。而自由逻辑明确区分了个体变项与个体常项的功能，并

将个体常项分为两类：一类指代个体域中的特定个体，另一类则不指代个体域中的任何个体，后者与空

专名相对应。除此之外，自由逻辑引入了一个指称量化区域的初始谓词，即代表“存在”的谓词，其目的

是使那些不指称个体域中个体的常项合理化。在经典一阶逻辑理论中，“存在”量词用于表明命题函数

被个体满足的情况，即若某物具有某性质，则存在具有该性质的个体。但在自由逻辑中，这一逻辑变为：

仅当确认某物存在并具有某性质时，才可断言存在具有该性质的个体。换言之，自由逻辑要求先确定事

物的存在，然后才能推断存在具有该事物性质的个体[8] (pp. 124-128)。 
自由逻辑继承和发展了经典一阶逻辑理论，认为“存在”是一个谓词，用于标明个体是否具备某种

特性，这种处理方式更贴近日常语言的使用习惯，符合人们的思维模式。然而，自由逻辑也存在某种弊

病，如认可空专名的存在，通过“存在假定”这一措施来处理具体问题，为此，在自由逻辑中所讨论的

“存在”，并非某一个具体个体存在的现实，而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抛开这点影响来看，自由逻辑对“存

在”问题的讨论及其对空专名所给予的积极态度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6. 总结 

在分析哲学的历史脉络中，围绕“存在”是何种性质的问题，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弗雷格与

罗素的逻辑分析路径，他们凭借现代逻辑工具，通过逻辑分析理论得出“存在”是量词的结论。这一路

径通过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实现了语句形式与意义的分离，脱离了经验束缚，进入了纯逻辑思维的领

域，充分体现了本体范畴的纯粹性；皮尔斯与斯特劳森的语言分析路径，他们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细致分

析而认为“存在”是某些情况下可以表述为谓词，这一路径与经验世界紧密关联，强调日常语言中的“存

在”概念涉及时空规定，从而使“某物存在”或“某物不存在”的讨论具有意义和可理解性。他们的分析

并非为对象增加解说，而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经验世界；自由逻辑的批判与创新路径，通过对一阶谓词逻

辑理论的批判与创新，认为“存在”可以作为谓词，更贴近自然语言的直观表达。这些不同的分析与结

论，是由于不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所隐含的内在矛盾，即存在的本体范畴和经验世界之间的

矛盾[7]造成的。摹状词理论、跨界谓词理论及自由逻辑等的表述中，虽然或多或少都有些缺陷，但是不

能否认的是它们的提出者的确在思考这一问题上有所裨益。 
这些理论分歧根植于对“谓词”的语义分层：分析哲学将谓词严格限定为一阶属性述谓，存在被排

除于谓词范畴以维护逻辑系统的纯粹性；皮尔斯与斯特劳森等人则关注语言实践的多样性，揭示存在陈

述在语义层级中的特殊功能；自由逻辑通过形式系统革新，在二阶逻辑层面赋予存在以谓词地位。这种

差异折射出哲学方法论的深层张力——逻辑实证主义追求语言的精确分析，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传统则强

调存在问题的生存论维度。从当代视角来看，本体论研究在人工智能与虚拟实在等领域的介入，使存在

谓词性问题获得新的理论动能。从自由逻辑的形式化拓展到皮尔斯符号学的当代诠释，存在之辩持续挑

战着传统本体论的边界，揭示语言、逻辑与实在之间的复杂映射关系。这一历久弥新的争论，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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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认知界限的永恒勘测，亦是理性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辩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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